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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 朋 友 ， 請 按 照 □ 內 的 描 述 ， 把 附 件 貼 紙 A 的
「 法 庭 人 物 」 ， 貼 在 適 當 的 □ 內 。

小 朋 友 · 請 按 照 □ 內 的 描 述 · 把 附 件 貼 紙 A 的

「 法 庭 人 物 」 · 貼 在 適 當 的 □ 內 。

法 官 ： 我 們 的 工 作 是 在 法 庭 上 指 揮 訴 訟 及 進 行 審 判 。法 官 ： 我 們 的 工 作 是 在 法 庭 上 指 揮 訴 訟 及 進 行 審 判 。

檢 察 官 ： 我 們 是 代 表 國 家 實

施 偵 查 、 追 訴 犯 罪 的 人 。

檢 察 官 ： 我 們 是 代 表 國 家 實

施 偵 查 、 追 訴 犯 罪 的 人 。

書 記 官 ： 我 們 在 法 庭

上 負 責 記 錄 工 作 。

書 記 官 ： 我 們 在 法 庭

上 負 責 紀 錄 工 作 。

證 人 ： 在 法 庭 上 說 出

有 關 案 件 事 實 的 人 。

證 人 ： 在 法 庭 上 說 出

有 關 案 件 事 實 的 人 。

我 是 社 工 員 ，

有 些 被 傷 害 的

人 ， 需 要 我 陪

同 他 們 來 法 院

解 決 問 題 。

我 是 社 工 員 ·

有 些 被 傷 害 的

人 · 需 要 我 陪

同 他 們 來 法 院

解 決 問 題 。

法 警 ： 我 是 專

門 維 護 法 庭 秩

序 、 保 護 法 庭

安 全 的 警 察 。

法 警 ： 我 是 專

門 維 護 法 庭 秩

序 、 保 護 法 庭

安 全 的 警 察 。

疑 似 違 反 法 律 ， 接 受

偵 查 、 審 判 的 人 。

疑 似 違 反 法 律 · 接 受

偵 查 、 審 判 的 人 。

律 師 ： 我 們 是 受 當 事 人 委 託 ， 在

訴 訟 中 維 護 當 事 人 權 益 的 人 。

律 師 ： 我 們 是 受 當 事 人 委 託 · 在

訴 訟 中 維 護 當 事 人 權 益 的 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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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 謝 你 把 大 家 安 排 到 法 庭 裡 適 當 的 位

置 上 ， 現 在 可 以 開 庭 了 ！

不 過 要 注 意 的 是 ， 有 些 行 為 在 法

庭 內 是 不 適 當 的 ， 請 用 附 件 的

「 法 庭 注 意 事 項 」 貼 紙 B ，

提 醒 那 些 不 當 行 為

的 人 。

謝 些 你 把 大 家 安 排 到 法 庭 裡 適 盪 的 位

置 上 · 現 在 可 以 開 庭 了 ！

不 過 要 注 意 的 是 · 有 些 行 為 在 法

庭 內 是 不 適 盪 的 · 請 用 附 件 的

「 法 庭 注 意 事 項 」 貼 紙 」

緹 醒 那 些 不 當 型 維 。

的 人

認 識 法 庭 規 則認 識 法 庭 規 則

在 法 庭 裡 要 守 秩 序 喔 ！

還 有 其 他 一 些 行 為 也 要

注 意 ， 請 翻 到 下 一 頁 ，

了 解 在 法 庭 裡 還 有 哪 些

要 遵 守 的 行 為 ！

在 法 庭 裡 要 守 秩 序 ㄛ

還 有 其 他 亦 些 行 為 也 要

注 意 · 請 翻 到 下 移 頁 ·

瞭 解 在 法 庭 裡 還 有 哪 些

要 遵 守 的 行 為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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貼 紙 的 家貼 紙 的 家

在法庭裡應該要遵守的行為

★ 準 時 出 庭

★ �不 要 一 個 人 去 ， 要 有 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 � 大 人 陪 同

★ 穿 著 整 齊 清 潔

★ �對 法 庭 裡 的 人 要 表 現 �

� � 尊 重 的 態 度

★ 不 可 以 聽 音 樂

★ ������在 法 庭 內 不 可 吃 東 西

� 、 喝 飲 料 、 嚼 口 香 糖

★ �不 可 以 大 聲 講 話 、 鼓 �

� � 掌 、 發 出 吵 鬧 聲

★ �沒 有 經 過 法 官 許 可 ， �

� � 不 可 以 錄 音 、 攝 影

★ �不 可 以 帶 刀 子 等 危 險 ��

� � 物 品

★ 準 時 出 庭

★ �不 要 移 個 人 去 · 要 有 �

� � 大 人 陪 同

★ 穿 濁 整 齊 清 潔

★ �對 法 庭 裡 的 人 要 表 現 �

� � 尊 重 的 態 度

★ 部 可 以 聽 音 月

★ ���在 法 庭 內 部 可 吃 東 西

、 � 喝 飲 料 、 嚼 口 香 糖

★ �部 可 以 大 聲 講 話 、 鼓 �

� � 掌 、 發 出 吵 鬧 聲

★ �沒 有 經 過 法 官 許 可 · �

� � 部 可 以 錄 音 、 攝 影

★ �部 可 以 帶 刀 子 等 危 險 �

� � 物 品

★ ��不 可 以 帶 未 滿 十 歲 的 �

� � 兒 童 旁 聽

★ �如 果 到 了 法 庭 ， 還 沒

� � 開 始 審 理 你 的 案 子 ，

� � 要 安 靜 等 待

★ �等 待 的 時 候 ， 你 可 以

� � 靜 靜 地 看 書 或 玩 遊 戲

� ， 不 可 以 出 聲 吵 到 別

� 人

★ �等 到 法 官 、 檢 察 官 或

� � 律 師 問 你 話 的 時 候 ，

� � 才 可 以 說 話

★ �如 果 聽 不 懂 問 題 ， 就

� � 說 聽 不 懂 ， 有 人 會 把

� � 問 題 解 釋 給 你 聽 ， 讓

� � 你 了 解 問 題

★ ��部 可 以 帶 未 滿 時 歲 的 ���

� � 兒 童 旁 聽

★ �如 果 到 了 法 庭 · 還 沒

� � 開 始 審 理 你 的 案 子 ·

� � 要 安 靜 等 待

★ �等 待 的 時 候 · 你 可 以

� � 靜 靜 低 看 書 或 玩 遊 戲

· � 部 可 以 出 聲 吵 到 別

� 人

★ �等 到 法 官 、 檢 察 官 或

� � 律 師 問 你 話 的 時 候 ·

� � 才 可 以 說 話

★ �如 果 聽 部 懂 問 題 · 就

� � 說 聽 部 懂 · 有 人 會 把

� � 問 題 解 釋 給 你 聽 · 讓

� � 你 瞭 解 問 題

「 法 庭 人 物 」貼 紙 共 有 1 6 個 ，「法 庭 注 意 事 項 」貼 紙 共 有 8 個

數 一 數 ， 有 沒 有 讓 他 們 全 都 回 家 了 呢 ？

「 法 庭 人 物 」貼 紙 共 有 1 6 個 ·「法 庭 注 意 事 項 」貼 紙 共 有 8 個

屬 亦 屬 · 有 沒 有 讓 他 們 全 都 回 家 了 呢 ？

貼 紙 不 用 的 時 候 ，

可 以 放 在 這 一 頁 裡 面 喔 ！

貼 紙 不 用 的 時 候 ·

可 以 放 在 這 移 頁 裡 面 ㄛ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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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 法官 法官 法官 檢察官 檢察官

書記官 書記官

律師 律師

證人 證人 被告 被告 法警 社工員

「 法 庭 人 物 」 貼 紙「 法 庭 人 物 」 貼 紙

請 將 以 下 人 物 ， 黏 貼 到 「 認 識 法 庭 活 動 靜 電 貼 紙 畫

冊 」 第 一 、 二 個 場 景 中 。

請 將 以 下 人 物 · 黏 貼 到 「 認 識 法 庭 活 動 靜 電 貼 紙 畫

冊 」 第 一 、 二 個 常 景 中 。

請 將 以 下 貼 紙 ， 黏 貼 到 認 識 法 庭 活 動 靜 電 貼 紙 畫 冊

「 認 識 法 庭 規 則 」 之 場 景 中 。

請 將 以 下 貼 紙 · 黏 貼 到 認 識 法 庭 活 動 靜 電 貼 紙 畫 冊

「 認 識 法 庭 規 則 」 之 常 景 中 。

貼 紙 A貼 紙
「 法 庭 注 意 事 項 」 貼 紙「 法 庭 注 意 事 項 」 貼 紙

貼 紙 B貼 紙

沒有法官同
意，在法庭裡
大聲講話

穿著
不整齊

帶刀子

到法庭
帶 10 歲以下的
兒童到法庭
     旁聽

沒有經過
法官許可就
攝影、錄音

在法庭裡
聽音樂
吵到別人

趴在桌上
睡覺

這個行
為是不適

當
的

這是不可以的
喲
！

這是不可以

的
喲
！

這
個
行

為
是
不適
當的

這

個
行為
是不適當的

這個行為是不適
當
的

這是不可以的喲
！

這是不可以的

喲
！

嚼口香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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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 用 於 繪 本適 用 於 繪 本人 物 貼 紙人 物 貼 紙

適 用 於 繪 本適 用 於 繪 本玩 具 貼 紙玩 具 貼 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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